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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包装食品， 相关法规

明确了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的义务。

而对于售卖的商家来说，

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 在售卖

时还应当尽到提醒义务。

近日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

案例： 消费者小李到某超市购

物， 顺手选了一瓶标价为 4.9

元的酸奶。 结账后小李看了一

眼收据小票， 上面显示结账时

间为当日晚上 8 点 29 分。 他

又看了一下酸奶瓶上的标签，

上面标注保质期为 21 天， 截

止时间为当晚的 8 点 28 分 ，

也就是说结账时这瓶酸奶刚过

了保质期 1 分钟。

小李认为超市销售过期食

品， 构成欺诈， 应当向消费者

赔偿， 但超市同意退货却不同

意赔偿。

小李向法院提起诉讼后，

法院先委托当地人民调解委员

会进行了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

和解， 由超市赔偿了小李 400

元结案。

本案调解适用的法律应该

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

55 条 ：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

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

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

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

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

五百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

照其规定”。

超市出售的食品过了保质

期， 认定其构成欺诈是没有问

题的， 最低应当赔偿 500 元，

消费者在调解中让步了 100 元

以尽快解决纠纷， 这当然也是

消费者的权利。

从这起事件引申开， 笔者

认为经营者对临近保质期的商

品应当负有提醒义务。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当事人不但要按照约定全面履

行自己的义务， 还应当遵循诚

信原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

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

和保密等义务， 后者在法律上

通常被称为随附义务。

经营者应当清楚其所售卖

的食品的保质期， 也应当了解

很多消费者购买食品后并非马

上食用。

根据诚信原则， 对于并未

超过保质期， 但是已经相当接

近过期的食品， 经营者应当明

确进行告知或者提醒。

只有消费者已经被明确告

知保质期信息后， 仍然自愿购

买的， 经营者才算完全履行了

自己的义务。

对临期食品作出特别提

醒， 这既是法律上的要求， 也

是商业伦理的要求。 既是对消

费者负责， 也是对自己的商誉

和长远利益负责。

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购买了临期商品， 虽然不

能认为经营者构成欺诈， 但当

消费者以经营者履行义务有瑕

疵要求退货时， 笔者认为经营

者是有退货义务的。

商家对临期食品有提醒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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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自

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

分个人财产， 并可以指定遗嘱执

行人。

一般来说， 遗嘱都是个人独

自订立的， 处分的应是 “个人财

产”， 但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夫妻

会订立共同遗嘱。

我国原 《继承法 》 和现行

《民法典》 对共同遗嘱均未作规

定。 司法实践中对何为夫妻共同

遗嘱、 夫妻共同遗嘱的效力等问

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学理上， 夫妻共同遗嘱通常

是指夫妻二人共同订立一份遗

嘱， 一方的遗嘱内容是基于另一

方特定的遗嘱内容所立， 二人遗

嘱内容相互关联。

如果夫妻二人将内容各自独

立的遗嘱订立在一份文件中， 本

质上仍是两份不同的遗嘱， 其生

效、 变更和撤销可参照单独遗嘱

的相关法律来认定。

下文主要讨论的是司法实践

中争议比较大的夫妻共同遗嘱的

生效、 变更和撤销问题， 比如夫

妻共同遗嘱何时生效？ 是一方死

亡后即生效还是双方均去世后生

效？ 一方先去世的， 在世一方能

否单方撤销或者变更该共同遗

嘱？ 如果可撤销或变更， 撤销或

变更的范围及内容如何确定？

首先来谈谈夫妻共同遗嘱的

类型和生效时间。

实践中， 夫妻共同遗嘱的类

型多种多样， 但大体上可以分为

三类： 一是相互型共同遗嘱， 即

夫妻双方在共同遗嘱中相互指定

对方为自己遗产的单独继承人；

二是指定型共同遗嘱， 即夫妻双

方在共同遗嘱中指定儿子、 女儿

或者其他人为双方的继承人； 三

是混合型共同遗嘱， 即夫妻双方

在共同遗嘱中相互指定对方为自

己遗产的继承人， 待双方均去世

后指定儿子、 女儿或者其他人为

最终继承人。

夫妻共同遗嘱只要符合遗嘱

的形式和实质要件， 应当认定为

有效 ， 但对于此类遗嘱何时生

效， 司法界针对不同类型的夫妻

共同遗嘱有不同的观点。

相互型共同遗嘱由于不涉及

第三人， 其生效时间即为先去世

一方的死亡之时。

而指定型共同遗嘱和混合型

共同遗嘱由于涉及第三人， 法院

审理判决中的争议比较大， 有的

法院认为， 一方先去世时， 共同

遗嘱中涉及该方的遗产内容部分

生效， 待另一方去世后， 该共同

遗嘱全部生效 ； 也有的法院认

为 ， 只有当夫妻二人全部去世

后， 该共同遗嘱才能生效。

其次是夫妻共同遗嘱的撤销

和变更问题。

我国民法尊重当事人的意思

自治。 当夫妻双方都在世时， 任

何一方都可撤销或变更共同遗嘱

中涉及其财产部分的内容。 但当

一方去世之后， 在世的一方能否

单方撤销或变更共同遗嘱呢？

对于相互型共同遗嘱， 由于

先去世一方死亡之时， 遗嘱即生

效， 所以不存在撤销和变更的问

题。

对于指定型共同遗嘱和混合

型共同遗嘱 ， 北京市高院 2018

年 6 月 19 日发布的 《关于审理

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

答 》 第 19 条给出的意见是 ：

“夫妻一方先死亡的， 在世一方

有权撤销、 变更遗嘱中涉及其财

产部分的内容； 但该共同遗嘱中

存在不可分割的共同意思表示，

上述撤销、 变更遗嘱行为违背该

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根据上述意见， 如果夫妻二

人共有一处房产， 并且订立共同

遗嘱指定女儿为该房产的继承

人， 当丈夫去世之后， 在世的妻

子可以将遗嘱中涉及其拥有的该

房产二分之一份额的继承人变更

为其他人。

但是， 如果夫妻二人订立共

同遗嘱时互相指定对方为自己房

产份额的继承人， 待双方均去世

后指定女儿为最终继承人。 这时

如果丈夫先去世， 妻子就无权撤

销或变更共同遗嘱。

夫妻共同遗嘱和单独遗嘱不

同，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夫妻共同

遗嘱尚未有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

中各地法院对于夫妻共同遗嘱的

判决也是观点不一。 正是由于夫

妻共同遗嘱的这种风险性， 公证

处在接待夫妻申请办理共同遗嘱

公证时 ， 会根据 《遗嘱公证细

则》 第 15 条的规定引导他们分

别设立遗嘱。

订立夫妻共同遗嘱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 为了保证夫妻共同遗

嘱的效力， 实现共同遗嘱人的意

愿， 笔者也建议尽量不要订立夫

妻共同遗嘱 ， 而是分别订立遗

嘱， 但在遗嘱的具体内容中体现

夫妻共同的意愿。

如果确需订立夫妻共同遗嘱

的， 最好请专业的婚姻家事律师

把关， 明确遗嘱生效的条件， 写

清楚后去世一方能否撤销或变更

共同遗嘱的内容， 如能撤销或变

更， 撤销或变更的范围和内容是

什么。

对于这些内容事先加以明

确， 可以减少日后因为遗嘱和继

承产生的矛盾纠纷， 最大限度实

现遗嘱人的意愿。

说说夫妻共同遗嘱
□高朋（上海）

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订立夫妻共同

遗嘱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 为了保证夫
妻共同遗嘱的 效

力， 实现共同遗嘱

人的意愿， 笔者建

议尽量不要订立夫
妻共同遗嘱， 而是

分别订立遗嘱， 但
在遗嘱的具体内容

中体现夫妻共同的

意愿。

在劳动关系的处理中时刻

面临着选择 ， 对劳动者是这

样， 对用人单位也是如此。 作

出选择的过程也是博弈的过

程 ， 而一旦作出选择再想更

改， 或许对自己会更为不利。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甲先生和乙先生都是丙公

司的员工， 一次丙公司在调取

监控录像时， 发现甲先生和乙

先生有协助供应商获取丙公司

财产之嫌， 但是从整体上看公

司方面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

分， 要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

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存在很大

的法律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丙公司和

甲先生、 乙先生分别进行了沟

通。 面谈沟通后， 甲先生选择

向丙公司提出辞职， 并签署了

书面辞职信； 而乙先生拒绝承

认有不当行为， 丙公司最终还

是决定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

由单方解除了和乙先生的劳动

关系。

此后， 甲先生和乙先生同

时提起了劳动仲裁。 乙先生提

起劳动仲裁要求丙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5 万

多元， 劳动仲裁部门支持了乙

先生的仲裁请求， 认为丙公司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证据不足，

属于违法解除。

而甲先生同样是提起劳

动仲裁要求丙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10 多

万元 ， 但鉴于甲先生是自行

辞职 ， 劳动仲裁部门 、 一审

法院和二审法院都驳回了甲

先生的诉求 。 甲先生心理十

分不平衡 ， 两人实施了同样

的行为 ， 为什么乙先生能得

到赔偿而自己没有 。 其实 ，

是甲先生和乙先生最初的选

择决定了最后的结果。

在本案中， 甲先生最初的

选择也是理性的， 承认有过不

当行为、 自行辞职， 避免了被

丙公司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解

除的风险， 日后的职业生涯也

不会留有污点， 这本身就是一

种博弈后的选择。

乙先生坚持否认有不当行

为， 主张丙公司是违法解除而

抗争到底， 这也是一种态度。

乙先生得到劳动仲裁部门的支

持获得了赔偿金， 该案丙公司

没有再向一审法院起诉， 但如

果丙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

由于法院判决书是会上网公开

的， 即使仍然被认定解除劳动

合同证据不足， 但公司陈述的

情况以及相应证据都将体现在

判决书中， 这很可能会对乙先

生将来的择业造成一定的影

响。

甲先生选择辞职后， 又声

称自己的辞职非自愿， 主张公

司违法解除而要求支付赔偿

金， 这一诉求显然要获得支持

的难度很大。 而且经过仲裁和

诉讼， 相关裁判文书有可能在

网上公开。

在处理劳动关系时， 无论

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 作出选

择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 而且

每起劳动争议都是不同的， 只

有从自身实际出发才能作出最

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 切不可

简单模仿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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